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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提醒：

公检法机关办案会通知当事人
到 执 法 场 所 、出 示 证 件 、办 理 手
续。凡是不见面、不当面出示执法
证件而要求转账、汇款的，请一律
拒绝。

“民警”：你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开银行卡
洗黑钱，不按要求操作就逮捕你

她被吓傻了 乖乖转账七千元
陈女士介绍，7月 10日，她在家中

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对方自称
是海口市通信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她说
我的身份信息被他人冒用实施诈骗，叫
我到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报案。”陈女
士说，随后，对方将她的电话转接到“郑
州市公安局”后，电话里传来一名男子
的声音，该男子自称是郑州市公安局民
警赵勇。

赵勇在电话中称，一伙犯罪嫌疑人
使用陈女士的身份信息办理了银行卡，
并利用该银行卡洗黑钱，赵勇要求监管

陈女士的银行账户。“他让我把银行卡
里的钱都取出来，再存入他指定的银行
卡里，方便检察机关的工作人员检查我
的银行卡是不是有黑钱流入。”陈女士
说，赵勇还称如果不按要求操作，就立
刻逮捕陈女士。听了对方的一番话，陈
女士一时不知所措，便按照对方要求，
将自己银行卡里所有的钱全部取出，并
存到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事后，陈
女士回到家中，将自己的遭遇告诉家
人，在家人的提醒下，陈女士才意识到
自己被骗了，损失了7000元。

“反电信网络诈骗”专栏

本报讯 近日，家住儋州
市那大镇的陈女士到儋州市
公安局东风派出所报案，她7
月10日接到一名自称是海
口市通信管理局工作人员的
来电，对方告诉陈女士，其个

人身份信息已泄露，被他人利用
开通手机号码实施诈骗，诈骗他人

215万元。“后来对方将电话转接到‘公安
局’，之后我就按照对方的要求，将银行卡
中的7000元转到对方提供的‘安全账户’
上，被骗了！”

记者 金浩田 通讯员 王晴 王宇

参与金融豪苑认购的卢先生（化
姓）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海南魁
业与包括澄迈几家金融机构合作建房
有据可查，如今开发商单方面提出涨
价，他们很难接受。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澄迈
支行、工商银行澄迈支行等8家金融机
构，联合向澄迈县有关方面提交文件
请示称，因该县金融系统职工宿舍楼
老化严重，很多职工面临“住房难”问
题，因此希望共同建设一个“金融小
区”，恳请澄迈县有关方面给予建设用
地安排。

时年4月，澄迈县有关方面同意该
用地请示，将位于澄迈县金江镇金马
大道第一标段东侧，一块面积64550
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建设限价房。

同月，8家金融机构与海南朗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委托建房
框架协议书”。“2012年10月，因朗城
部分股东对该项目预期较为悲观，退
出了该项目。”卢先生说。

2012年 12月，海南魁业以3686
万元的价格竞得该地块。2013年11
月，海南魁业向金融单位发出《金融豪
苑一期内部认购报名通知》，在这份通
知上，海南魁业方面表示，一期楼盘主

要对澄迈县银行系统人员实行内部优
惠认购，不分楼层、朝向，认购均价统
一为2950元/平方米。

“内部认购每户收取8万元认购
款，后来因项目搁置，多数购房者选择
了退款。”卢先生告诉记者，收取认购
金时，项目尚未动工，“开发商说迟迟
不开工的原因是受青苗和附近高压电
线的影响。”

海南魁业董事长王大魁近日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该地块因地上青
苗、高压电线杆等附属物未能按时
处理，导致国土部门未能按合同约
定的时间交地，项目施工未能如期
进行，公司前期所作规划设计等工
作全部浪费。

在后来的一份公开声明中，海南
魁业称直到2016年12月高压电线拆
除，2017年2月才得到国土部门颁发
的土地不动产权证，开始重新启动报
批报建工作，并于2017年8月取得施
工许可证，因此并不是公司故意拖延
开工时间。

对此，澄迈县国土局一位负责人
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未予以明确回
应。而据卢先生等购房人说，金融豪
苑其实在2015年就已经开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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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接近中午时分，澄迈县阳光灼热。位于金江镇金马大道一侧的金
融豪苑楼盘，尚未完工的住宅楼被绿色网布包围，工程塔吊矗立中央，看不到施
工人员忙碌的景象。

金融豪苑项目的建设缘由得从8年前说起。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澄迈
县支行、工商银行澄迈支行等8家金融机构联合行文，向澄迈县有关方面请示，
恳请给予建设“金融小区”用地安排，以解决职工“住房难”的问题。次月，澄迈县
有关方面同意将一块64550平方米的土地用于建设该项目。

用地得到批示后，因开发商更换，导致项目并未于当年如期施工。2012年
底，海南魁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魁业”）以3686万元的价格竞
得该地块。随后，澄迈部分金融系统职工向开发商缴纳了数万元不等的认购金。

然而直到现在，金融豪苑仍未交付，而原本认购时3000元/平米左右的“限价
房”，开发商计划涨至6000元/平方米左右。部分购房者不接受价格上浮，开发商
则认为成本已经上涨，双方矛盾因此激化。

有关部门组织了多次协调会议，目前双方仍未达成一致意见，购房者与开发
商就价格和购买资格依旧各执一词。部分购房人表示，他们已找了律师，准备提
起诉讼。 记者 刘兵 金浩田 文/图

核心提示

出人 料意

2016年7月22日，澄迈县各金融
机构再次接到认购邀请。《金融豪苑小
区内部认购开盘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称，“金融豪苑项目优先作为限价
房供应给银行系统干部职工”，价格则
比初次认购时有所上涨，为每平方米
3280元。《通知》称，拟定于2016年 7
月31日集中开盘，同时就工程进度作
了说明：“不同楼栋预计交房时间分别
为2017年下半年和2018年年中”。该
《通知》落款为澄迈魁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澄迈魁业”）。

工商注册信息公示平台显示，澄
迈魁业与海南魁业法定代表人均为王
大魁。

“2016年7月31日，澄迈魁业在金
江镇金长城花园酒店2楼举行认购会，
当天有196户参与认购，其中部分人全
款缴纳。”卢先生说。

根据卢先生等几名金融系统购房
者提供的资料，记者注意到，交款凭证
为普通收据，款项填的是“往来款”，鉴
章单位为澄迈魁业。卢先生等购房者
说，他们至今未收到交款发票。

卢先生告诉记者，2017 年 3 月
14 日，澄迈魁业通过短信通知各单
位购房者，称金融豪苑项目已全面
封顶，预计于 2018 年元月交房。与
此前不同，这次通知还特别说明，

“金融豪苑房源属限价商品房，根据
政府相关部门的规定与要求，需各
购房者提供相关购买资格证明，提
交至售楼处进行资格审查并按要求
办理后续事项”。

2017年7月1日，澄迈魁业再次发
出通知，要求各购房者必须于2017年
7月17日前将限价商品房各项资料提
交至销售中心，并按照所签房款补足
30%首付，否则视为放弃购买，公司愿
返还所交房款及利息。

这两条通知让很多购房人措手不
及。“按照限价商品房购买条件，金融
系统大部分职工不具备资格。”卢先生
说。根据澄迈县房管局2018年6月7
日公示的《关于申购金融系统限价商
品房人员名单》，记者查询发现仅1人
在列，其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为
13068元。

矛盾 级升

根据规划，金融豪苑总共建设6栋
楼，共800多套房产，目前参与认购的不
足四分之一。而这部分人最终将以何种
方式、什么价格买房，一直悬而未决。

王大魁告诉记者，2016年，他们多
次向金融系统贴公告，“求”他们来买房，
才有196户来认购。“到了2017年，政府
出了政策，购买限价房要符合收入条件，
年收入要在2.9万元以下才有资格，所
以大部分人都不符合条件。”

2017年10月，澄迈魁业向澄迈县
有关方面提出《关于“金融豪苑”一期可
售产品销售对象调整的申请》。申请称，
因房型及面积等问题，金融系统员工不
予认购的住宅面积为31447.68平方米，
为更好发挥土地价值，将一期规划许可
中未认购的限价房按市场价以商品房形
式进行销售，并同意补交该部分销售面
积的城市配套费。

申请很快得到回应。2017年12月
28日，澄迈县规划委对外发布《海南魁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豪苑”项目
限价房调整为商品房批前公示》，“将已
报建的 6 幢限价房建筑总面积约

51734.34㎡，套数为468套，全部调整为
普通商品房。”

此举引来金融系统购房者不满。部
分购房者于今年1月2日向澄迈县规划
委等部门提交了一份意见书，提出无论
房产性质有何调整，金融系统职工已认
购的房产，价格须按此前的认购价执行。

1月3日，澄迈县副县长郑奋召集县
有关部门负责人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金
融豪苑项目相关问题。会议纪要显示，
郑奋要求县房管局和县住建局加强对房
地产市场的监管，针对金融豪苑涉嫌尚
未办理预售许可证即开始认购的行为，
依法予以查处；要求县房管局对已报名
申购金融豪苑限价商品房人员资格进行
审查，海南魁业要按照通过资格审查人
员的数量保留房源，价格按原约定限价
商品房价格进行销售；对于不具备资格
的人员，可在县有关单位协调下，进行退
还认购金及补偿等事宜。同时，要求海
南魁业方面补缴项目变性所产生的各类
土地差价、税金等相关费用；另外，各单
位可组织员工进行团购，海南魁业要予
以优惠支持。

僵持 下不

金融豪苑认购环节的问题——从
2013年开始认购以来，楼盘一直未取得
预售许可证的问题被摆上台面。

对此，澄迈魁业2月6日以公开信向
购房者回应称，“收取一定的款项，目的
是更好地解决预选房型的问题，这是众
多经营限价房开发商采取的合理手段。”

澄迈魁业在公开信中还表示，公司
所有对外宣传信息上均告知购买限价房
需有关职能部门进行资格审批。“现在由
于土地用途改变，导致项目不能再按照
限价房出售，可按普通商品房出售，相应
需补交土地出让金、契税、城市配套费
等”，因此，公司计划在原意向价格的基
础上，根据上述增加的成本制定销售价
格，以团购价保证澄迈金融系统职工的

“合理诉求”。
不过，已缴纳认购金的部分购房者

对此不予认可，双方陷入僵局。卢先生
说，当初购房者与开发商签订的认购书
上已作出价格约定，经过与律师沟通，律
师表示，“认购书效力等同预约合同，开
发商应对其所售房屋项目变性负责，我
国并未规定由购房者承担土地出让、税

金等费用，开发商存在违规销售、欺诈消
费者的事实，应对该纠纷负全责。”

根据卢先生提供的2016年签订的
认购书，记者看到，82平方米的房子，总
价 30 万元，算下来每平方米约 3600
元。而另一位中国银行澄迈支行的员
工，2013年与澄迈魁业签订的购房协议
中，每平方米价格为2950元。

关于购房价格将如何上涨，王大魁
告诉记者，公司尚未明确最终的价格，不
过根据目前的成本测算，预计售价将涨
至6000元/平方米左右。“现在澄迈的房
产市场价是1.2万元/平方米，因为我也
是本地人，为了照顾大家的感受，就将团
购价定为6000元/平方米。因为土地
性质改变，每亩地要补交差价55万元，
加上现在很多成本上涨了，我认为6000
元/平方米是合理的价格。”王大魁说。

卢先生告诉记者，今年6月份，金融
豪苑销售人员陈某致电购房者称，房屋
价格涨至每平米5700元至6600元不
等。“根据开发商提供的信息，每平方米
溢价范围在2500元左右，各户型总房款
溢价20万至30万元不等。”

认购价每平米3000元左右，开
发商称将涨至6000元/平米左右

协调 果无

相关材料显示，从今年1月份以来，
澄迈县国土局、房管局、住建局、规划委
等有关部门与开发商和购房者已召开至
少5次协调会议。

3月份的一次协调会，澄迈县有关
部门要求，暂停金融豪苑的审批、销售活
动，并向购房者承诺，在该次纠纷事件解
决前，相关部门将暂停该项目土地变性、
预售许可等一系列活动，若开发商仍有
销售行为出现，将吊销其开发资格。

澄迈魁业表示，其所售金融豪苑为
限价商品房，购房者需通过相应的购买
资格审核，符合条件者将由开发商承担
该项目变性所产生土地出让、税金等费
用，按认购书所签内容执行；若未通过资
格审核，由购房者承担相关土地出让、税
金等费用，该费用待相关部门核算后另

行通知。
卢先生等购房人则坚称，该项目宣

传期及售卖过程中，并未提及任何关于
限价商品房项目信息，且开发商售卖行
为不符合我省限价商品房管理办法，“开
发商多次通知补缴首付及全款，并已收
取部分购房者款项，因此购买行为已成
事实，开发商不得‘挟房加价’。”

4月2日，几方再次召开协调会。澄
迈县住建局称，金融豪苑项目同时包含
普通商品房及限价商品房项目，开发商
在补交土地出让、税金前不得予以审批。

几次协调会议下来，目前双方仍未
达成一致意见，购房者与开发商就价格
和购买资格依旧各执一词。卢先生表
示，他和部分购房者已找律师，准备提起
诉讼。

关于购房价格和购买资格，购
房者与开发商各执一词

部门 法说

开发商未取得预售许可证擅自
收取1346万认购金属违规

澄迈县房管局副局长洪聪近日告诉记者，无论是不是限价商品房，均
需取得预售许可证方可进行销售，澄迈魁业收取内部认购金的情况属于
违规行为。

澄迈县住建局主任科员王大忠接受记者采访时证实，据住建局调查，
2016年5月份，澄迈魁业开了认筹会，澄迈县各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交了一
部分认筹金。去年8月，房管局接到举报称，金融豪苑有违规销售的行
为。房管局约谈了房地产公司，并做了取证工作，对其下发自查的通知，
今年将本案件移交到了澄迈县住建局。

经查实，澄迈魁业在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情况下，擅自收取
196户共计1346万元购房预付款，属违规收取预订款性质费用。澄迈县
住建局日前对该企业作出警告并罚款3万元的处罚。

何时发放预售许可证取决于双
方何时就房价问题达成一致

记者近日从澄迈县国土局了解到，金融豪苑项目土地用途由原城镇
住宅用地（限价商品房项目）变更为城镇住宅用地（普通商品房项目），海
南魁业需补交5473万土地出让金差价。

该局土地利用科负责人吴清源告诉记者，4月17日，澄迈县国土局向海
南魁业发了补交差价的通知，要求于此日期起30日内交纳，但至今尚未收
到。“如果逾期拖着不交，该公司就需要交千分之一的滞纳金。”吴清源说。

对于为何迟迟未补交差价，王大魁告诉记者，原因是跟澄迈金融系统
购房职工的矛盾没有协调好。此外，王大魁认为澄迈县国土局方面也有
一定的责任，“如果从拿地开始就能够顺利建设，到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
问题，也不会多交这5000多万元的差价款。”

近日，记者前往金融豪苑售楼处发现，该项目仍未取得预售许可证。售
楼处工作人员表示，何时取得预售许可证以及预售日期，目前仍无法确定。

洪聪告诉记者，原本今年上半年就可以办理预售许可证，但由于金融
系统职工与开发商之间未就房价问题达成一致，因此暂停发放预售许可
证，何时发放取决于双方何时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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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不分楼层朝向，银行系统
人员认购均为2950元/平方米

196户参与认购，结果仅1人符
合申购限价商品房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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